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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寿纯先生

2026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

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09:15-

0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8日0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工业园区（城东）公司三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8人，代表股份439,116,6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1.02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384,77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4.71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3 人，代表股份 54,345,5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5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16人，代表股份54,366,6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1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3人，代表股份2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13人，代表股份54,345,5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53%。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38,937,6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

反对16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0%；弃权12,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187,6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08%；反对16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072%；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1%。

2、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9,003,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2%；

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3,2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253,5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0%；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021%；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9,022,0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

反对9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272,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0%；反对91,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681%；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4、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38,816,1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6%；

反对288,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弃权12,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066,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73%；反对28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5307%；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1%。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8,883,3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

反对16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0%；弃权66,3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133,3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09%；反对16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072%；弃权 66,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9%。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051,8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10%；反

对 29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62％；弃权 23,3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051,8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10%；反对29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5362%；弃权 23,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9%。

股东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王寿纯先生、曲立荣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

决384,750,000股。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8,803,3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7%；

反对29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3%；弃权22,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053,3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7%；反对29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5358%；弃权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对外签署银行借款相关

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8,870,1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9%；

反对17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弃权75,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120,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6%；反对17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155%；弃权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0%。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8,801,6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3%；

反对29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弃权22,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051,6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6%；反对29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5389%；弃权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5,195,8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298%；

反对 13,894,2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41%；弃权 26,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445,8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946%；反对 13,894,2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5.5566%；弃权 2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7%。

11、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8,860,9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

反对17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弃权80,9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110,9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97%；反对17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215%；弃权 80,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8%。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8,871,5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2%；

反对16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80,4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121,5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92%；反对16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029%；弃权 80,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9%。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述职报告。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已于 2026年 4
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王阳光律师、王玥珲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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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兴装备”）于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戴岳先生的通知，获悉戴岳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戴岳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2,6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9.33%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2.22%

起始日期

2023-04-21

解除日期

2026-05-15

质权人

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2022年 12月 21日，公司股东戴岳先生与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长安

汇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汇通”）签署了《长安汇通有限责任公司与戴岳关于北京

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戴岳

先生向长安汇通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5,000,000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78%。2023
年4月25日，该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完成过户登记手续，长安汇通持有公司21,806,3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58%，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长安汇通，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陕西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双方同意，为保障该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现，戴

岳先生将其持有的新兴装备2,600,000股股份质押予长安汇通，质押期限与《股份转让协议》

项下业绩承诺期限相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已就戴岳先生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确认，戴岳先生已履行完毕向长

安汇通支付补偿金额的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戴岳

郝萌乔

王苹

戴小林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3,448,160

3,200,000

1,223,749

1,223,749

19,095,658?

持股
比例

11.46%

2.73%

1.04%

1.04%

16.27%

累 计 质 押 股 份
数量（股）

0

0

0

0

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股）

0

0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股）

0

0

0

0

0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2026-026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4日、2026年5月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25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元总价回购朱唯、潘建

新、林荣祥、吴薇宁、范建平、唐蓉、俞彪及无锡格安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5年度业绩

补偿股份共计 3,141,792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森霸传感：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025年度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82,735,119股减少到279,593,327股，公司注册资

本将由人民币 28,273.5119万元减少到 27,959.3327万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情

况，股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

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登记地点：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办公

室（邮编：473300）

2、申报时间：2026年 5月 18日至 2026年 7月 1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 13：00-
17：00。

3、联系人：邓婧、文俊位

4、联系电话：0377-67986996，传真：0377-67987868
5、电子邮箱：stock@nysenba.com
6、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7、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

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300701 证券简称：森霸传感 公告编号：2026-031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未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期已披露的相关诉讼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

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8,396.37万元（不含尚未明确的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22%。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或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本次公告的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

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附件：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清单

说明：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的案件

一、公司及控股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的大额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小计

二、公司及控股公司作为被告（申请人）的大额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1

2

小计

三、其他诉讼情况

单笔涉案金额在200万以下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金额（22件）

合计

原告/申请人

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东阳欢瑞世纪艺人经纪有
限公司

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天津星链视界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原告/申请人

东阳某某有限公司

欧阳某某

被告/被申请人

霍尔果斯国文影业有限公司、浙江东阳国
文影业有限公司

东阳烨华影视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某某有限公司等3位主体

涿州逐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厦门时代众乐影视有限公司

徐某某

被告/被申请人

东阳欢瑞世纪艺人经纪有限公司等3位主
体

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案由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案由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涉 及 金 额（万
元）

4,435.00

810.00

544.80

489.29

414.92

335.50

7,029.51

涉 及 金 额（万
元）

275.00

259.89

534.89

831.97

8,396.37

受理/送达时间

2026年2月27日

2026年1月20日

2025年6月12日

2026年2月5日

2026年4月8日

2025年8月21日

--

受理/送达时间

2025年7月11日

2026年5月14日

--

进展情况

已开庭，尚未判决。

已立案，尚未开庭。

已和解，和解金额 500 万元，支付
完毕。

已立案，尚未开庭。

已开庭，尚未裁决。

已开庭，尚未裁决。

进展情况

已开庭，尚未取得生效判决。

已立案，尚未开庭。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6-034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众合科技；证券代码：

000925）交易价格于2026年5月12日、2026年5月1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为20.15%，于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15日、2026年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为20.79%。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连续两次触及股价异常波

动。五日换手率分别为 15.37%、32.66%、22.55%、19.08%和 17.88%，出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和换手率波动较大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市场传闻及热点概念澄清

公司已于2026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

告》（临2026-034），现对相关事项再次进行澄清：

（1）“磷化铟”和“光芯片”概念

公司间接参股浙江焜腾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焜腾红外”）23.2153%股权，

无控制权且不并表。焜腾红外磷化铟暂无营收；其参股公司光芯片产品处于研发中试，无订

单收入。2025年该笔投资收益317万元，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自身无磷化

铟、光芯片相关业务。

（2）“半导体材料业务”概念

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73995.NQ）主营硅基半导体材料

及晶圆再生，2025年营收占比19.83%，产品不应用于光模块。

（3）“算力”概念

公司无算力主营业务，公司庆阳智算中心仍在建，未投产、无收入。

（4）其他

公司暂无光通信业务布局。

2、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亦不存在任何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不利事项。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相关报告为准。

3、重大事项核查

3.1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3.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第一大股东除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筹划中的重大事项或敏感信息。

3.3 本次异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第一大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亦不存在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亦未获悉公司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幅

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股价波动，切勿盲目跟风炒作，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热点概念炒作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目前市场存在对公司涉及磷化铟、光芯片、

算力等热点概念的传闻，公司已在前期公告及本次公告中予以澄清，请投资者基于公司实际

业务情况和已披露信息进行理性判断，避免盲目跟风炒作。

3、公司近期没有重大不利事项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投资者谨慎投资，切勿盲目跟风

和轻信谣言，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6-035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B6广东聚石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

18

61,150,077

61,150,077

50.3984

50.39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包伟先生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149,427

比例（%）

99.9989

反对

票数

65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149,427

比例（%）

99.9989

反对

票数

65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149,427

比例（%）

99.9989

反对

票数

65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149,427

比例（%）

99.9989

反对

票数

65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149,427 99.9989 650 0.0011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149,427

比例（%）

99.9989

反对

票数

65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7、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149,427

比例（%）

99.9989

反对

票数

65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8、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转让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141,427

比例（%）

99.9858

反对

票数

65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8,000

比例（%）

0.0131

9、议案名称：《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收回和剩余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150,077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转让资产
的议案》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收
回和剩余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005,237

5,005,237

5,005,237

5,005,237

4,997,237

5,005,887

比例（%）

99.9870

99.9870

99.9870

99.9870

99.8272

100.0000

反对

票数

650

650

650

650

650

0

比例（%）

0.0130

0.0130

0.0130

0.0130

0.0130

0

弃权

票数

0

0

0

0

8,000

0

比例（%）

0

0

0

0

0.1598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3、议案5、议案6、议案7、
议案8、议案9。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家武律师、余渊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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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诸暨市望云路88号公司总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4

400,898,619

45.11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独立董事吴依因公务未能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郭滢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46,015

比例（%）

99.1138

反对

票数

3,403,504

比例（%）

0.8490

弃权

票数

149,100

比例（%）

0.0372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74,615

比例（%）

99.0960

反对

票数

3,496,904

比例（%）

0.8723

弃权

票数

127,100

比例（%）

0.0317

3、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227,315

比例（%）

98.8348

反对

票数

4,496,404

比例（%）

1.1216

弃权

票数

174,900

比例（%）

0.0436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927,415

比例（%）

99.0094

反对

票数

3,837,204

比例（%）

0.9572

弃权

票数

134,000

比例（%）

0.033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5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903,126

比例（%）

96.1475

反对

票数

3,863,904

比例（%）

3.5755

弃权

票数

299,300

比例（%）

0.2770

6、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903,615

比例（%）

99.0035

反对

票数

3,867,904

比例（%）

0.9648

弃权

票数

127,100

比例（%）

0.0317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226,215

比例（%）

98.8345

反对

票数

4,485,104

比例（%）

1.1188

弃权

票数

187,300

比例（%）

0.0467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189,915

比例（%）

98.8255

反对

票数

4,491,404

比例（%）

1.1203

弃权

票数

217,300

比例（%）

0.054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8

议案名称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5年度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6年度计划的议案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767,550

7,467,650

7,275,650

7,443,850

6,730,150

比例（%）

59.1628

65.2832

63.6047

65.0751

58.8359

反对

票数

4,496,404

3,837,204

3,863,904

3,867,904

4,491,404

比例（%）

39.3082

33.5454

33.7788

33.8137

39.2644

弃权

票数

174,900

134,000

299,300

127,100

217,300

比例（%）

1.5290

1.1714

2.6165

1.1112

1.89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至议案6、议案8。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浙江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维敏、马晨悦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2026-018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